
洛阳市交由乡镇政府行使的行政处罚权
事项清单（水利部门）

序

号
赋权事项 实施依据 原实施部门

1

对在江河、湖泊、水库、运河、
渠道内弃置、堆放阻碍行洪的物
体和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及高秆
作物的处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
第六十六条第一项

市、县（区）水利局

2

对破坏、侵占、毁损堤防、水闸、
护岸、抽水站、排水渠系等防洪
工程和水文、通信设施以及防汛
备用的器材、物料的处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
法》第六十条

市、县（区）水利局

3
对侵占、破坏水源和抗旱设施的
处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
例》第六十一条

市、县（区）水利局

4 对未经批准进行采砂的处罚
《河南省河道采砂管理办

法》第二十八条
市、县（区）水利局

5
对未经批准利用河道、国有水库
从事养殖、旅游、餐饮等活动的
处罚

《河南省实施〈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水法〉办法》第四

十四条

市、县（区）水利局

6
对占用水库库容，在堤防、护堤
地挖筑坑塘的处罚

《河南省实施〈中华人民
共和国防洪法〉办法》第
四十一条

市、县（区）水利局


